96年度學校運動志工培訓研習會實施計畫（範例）
一、依    據：依志願服務法暨教育部學校運動志工實施要點辦理。

二、目    的：整合社會資源，鼓勵大專院校體育相關系所學生，參與運動志願服務工作，以發揚志願服務美德，促進運動事務發展，提升國人休閒運動生活品質。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四、主辦單位：臺灣身體文化學會
五、承辦單位：○○○○大學
六、協辦單位：（依實際情形填寫）

七、研習期間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至○○月○○日

八、參加對象：

（一）凡符合學校運動志工實施要點資格，具有服務熱忱，有意願參與學校運動志工服務者，均可報名參加。

（二）每校報名人數以50～100人為原則。
九、研習地點：請各校找適當地點辦理。
十、課程內容：

包括學校運動志工基礎訓練與服務課程，課程表如附件一。

十一、實施方式：

（一）專題演講：邀請學者專家針對本研習內容進行演講。

（二）小組討論：針對本研習內容進行討論。
（三）綜合座談：針對本研習內容進行座談。
（四）實習服務：對有意願擔任運動志工之人員，研習會後由運用單位輔導組隊，安排參與志願服務實習工作。
十二、報名方式：
（一）自即日起至活動前十日止，請填妥報名表後逕向○○○報名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（二）報名表請以正楷詳實填寫。

（三）繳交個人一吋相片二張，俾便日後製發學校運動志工識別證與志願服務紀錄冊。

十三、評    核：

（一）全程參與研習者頒發研習證書。

（二）參加人員研習期滿，由培訓學校輔導，安排參與志願服務實習工作，進入國民中小學協助「學校運動指導」、「運動賽會」、「課後照顧」及「體育相關活動」。實習30小時期滿後，經評定成績合格者，頒發「學校運動志工證書」、「學校運動志工識別證」與「志願服務紀錄冊」。
（三）學校運動志工之權利義務，依學校運動志工實施要點辦理。
十四、附    則：

參加人員請依規定向所屬單位報請公假。

十五、經    費：
（一）本計畫每梯次研習暨實習服務經費為新臺幣○○元整。

（二）本計畫所需經費擬申請教育部專案補助，其不足部分由縣市政府另行籌措支應。

十六、本計畫經運用單位通過後，報請教育部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

